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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宁（341222198601094706）：
你非医师行医一案，现已终结调查。本局拟

对你作出：没收药品器械、没收非法所得肆拾元、
罚款叁万元的行政处罚。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安卫医罚告[2016]3 号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我局领取《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如对上述处
罚有异议的，你在收到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
内向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书面提出听证要求，逾
期视为放弃听证和陈述申辩权利。

联系地址：安吉递铺镇石佛西路
联系人：梁艳 电话：5310711

安吉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5月12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浙江新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对申请人丁庆江与你公司工资等劳
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杭劳人仲案字〔2014〕
第523号仲裁决定书。限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决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崇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了申请人王娟、刘胡洁、陈
超群等10人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6年6
月2日13:00在杭州市天目山路135号玉泉大厦301室仲裁庭开庭审理，请
届时到庭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跨域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孙海龙要求你公司支付工资争议案
（江劳人仲案字[2015]第703号），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申请人孙海龙送
达开庭通知书法律文书，申请人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因此更改开庭时间定于期满后次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14
点30分在江干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九堡派出仲裁庭（杭州市江干区和
睦港路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孙海龙：本委受理你要求杭州跨域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工资争议案（江
劳人仲案字[2015]第703 号），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法律文书。请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并定于期满后次日（遇节假日顺延）
下午14点30分在江干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九堡派出仲裁庭（杭州市江
干区和睦港路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上海畅购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上海畅购企业服务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贾赐茜、叶玲凤、周海英、李卫红、徐爽、尹卫燕诉你单
位拖欠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劳动争议案（台劳人仲案字[2016]第44号、台劳
人仲案字[2016]第45号、台劳人仲案字[2016]第46号、台劳人仲案字[2016]
第47号、台劳人仲案字[2016]第48号、台劳人仲案字[2016]第49号），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请你单位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该6案定于2016年06月28日上午9时在台州
市劳动人事仲裁院（台州市东环大道143-147号台州人力社保大楼3楼仲
裁庭）仲裁庭开庭进行审理，你单位若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委将依法进
行缺席审理和裁决。 台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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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杭上民初字第2335号
陈德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铭城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字第1192号

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姚宏、微贷（杭州）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顾运平诉你们财产损害赔
偿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第一、
第二、第三被告以市场价返还原告车款26万元，赔偿原
告车辆装修、被告偷开走时车内各种重要物品及文件
损失计人民币23779元，第四本被告承担返还、赔偿连
带责任；2、赔偿原告因索要车辆所造成的误工费、交通
费、租车费、住宿费、律师代理费共计人民币65567元；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
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4号

湖州市织里恒华纺织品有限公司、周坤荣、陈苏
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西湖支行诉被告湖州市织里恒华纺织品有限公
司、周坤荣、陈苏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
1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1568号

程外明、金华新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华德
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告郎泳、黄震宇与被告及
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717号

黄赛敏、黄瑞忠、廖曾秀、黄晓云:本院受理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720号

游雪江、符雪华、俞杭女、游雪凤:本院受理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33号

杭州宝丰工贸有限公司、韩玉昌、尤琴英：本院
受理原告刘银凤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53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杭州宝丰工贸有限公司归还刘
银凤代偿款 1400000 元，支付逾期还款利息 146067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韩玉昌、尤琴
英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654号

杭州市西湖区三毛建材经营部、杭州云鑫实业有
限公司、毛细赖、陈月玲、章云峰、毛晓红、白植树、汤丽
娟：本院受理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
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3654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杭州市西湖区三毛建材经营部归还温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本金
1200000元，支付利息14737.14元、复利66.44元，杭州
云鑫实业有限公司、毛细赖、陈月玲、章云峰、毛晓红、
白植树、汤丽娟对上述债务在最高额1320000元范围内
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18号

来永梅、陈春水、邵腾锋、陈燕、陈烈、浙江皇冠
王车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们和杭州晨莹自行车配件有限公司、丁兆祥、陈
仁华、王永东、张利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来永梅、陈春水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违约
金，对陈春水、来永梅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要求
邵腾锋、陈燕、陈烈、浙江皇冠王车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晨莹自行车配件
有限公司、丁兆祥、陈仁华、王永东、张利梅对来永
梅、陈春水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
（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4)杭西执民字第4033号

李华：本院执行的（2014）杭西执民字第 4033 号
张林法申请执行李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4)杭西执民字
第4033-1号执行裁定书及杭州厦信房地产咨询评估
有限公司杭厦房（2016）估字第HZ10162号房地产估
价报告。本院（2014）杭西执民字第4033-1号执行裁
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李华名下位于杭州市上城
区近江家园六园 9 幢 1 单元 403 室房产；杭厦房
（2016）估字第 HZ10162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明：杭
州市上城区近江家园六园9幢1单元403室房产市场
价值为1165000元，司法处置价为932000元。上述裁
定书及估价报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
之日起十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
依法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773号

李小红：本院受理段陈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973号

李雪峰：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民初字第456号

钱建丽：本院受理原告葛文龙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泗
民初字第45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葛文龙的离婚请
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16号

邵腾锋、陈燕、陈春水、来永梅、陈烈、浙江皇冠
王车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们和杭州晨莹自行车配件有限公司、丁兆祥、陈
仁华、王永东、张利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邵腾锋、陈燕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违约金，
对陈春水、来永梅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要求陈春
水、来永梅、陈烈、浙江皇冠王车业有限责任公司、浙
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晨莹自行车配件有
限公司、丁兆祥、陈仁华、王永东、张利梅对邵腾锋、
陈燕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85号

沈慧芬、尤云良：本院受理原告袁国祥诉你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支付利息
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191号

王新伟、李雪飞：本院受理原告吴月芳诉你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清偿借款本金及利
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907号

王益飞：本院受理宋湘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判令你方归还借款 150000 元并支付利息
8250元。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971号

吴润花：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23号

浙江皇冠王车业有限责任公司、邵腾锋、陈燕、陈
春水、来永梅、陈烈、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
和杭州晨莹自行车配件有限公司、丁兆祥、陈仁华、王
永东、张利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浙江
皇冠王车业有限责任公司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
违约金，对陈春水、来永梅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
要求邵腾锋、陈燕、陈春水、来永梅、陈烈、浙江亿富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晨莹自行车配件有限公司、
丁兆祥、陈仁华、王永东、张利梅对浙江皇冠王车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27号

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腾锋、陈燕、陈
春水、来永梅、陈烈、浙江皇冠王车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们和杭州晨莹自行车配件有限公司、丁兆祥、陈
仁华、王永东、张利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支
付利息、违约金，对陈春水、来永梅的房屋享有优先
受偿权，要求邵腾锋、陈燕、陈春水、来永梅、陈烈、浙

江皇冠王车业有限责任公司、杭州晨莹自行车配件
有限公司、丁兆祥、陈仁华、王永东、张利梅对浙江亿
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
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850号

杭州博德物流设备有限公司、杭州利华印务有
限公司、杭州森畅家具有限公司、杭州寰东实业有
限公司、浙江百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
司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 1850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2号

蔡晓芳、赖立辉、陈爱仪、董夫超、赖志驳、邱小
娟、张庆学、陶满升、雷建松、翁美金：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5号

赖志驳、邱小娟、张庆学、陶满升、雷建松、翁美
金、蔡晓芳、赖立辉、陈爱仪、董夫超：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7号

陈爱仪、董夫超、赖志驳、邱小娟、张庆学、陶满升、
雷建松、翁美金、蔡晓芳、赖立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9号

雷建松、翁美金、雷谦、蔡晓芳、赖立
辉、陈爱仪、董夫超、赖志驳、邱小娟、张
庆学、陶满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9 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民初字第1527号

郭银栋、郭宏良：本院受理原告戴旭荣诉你方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845号

曹卫国、杭州清盛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
坚诉被告曹卫国、杭州清盛置业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84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13号

周剑木、夏文彩：本院受理原告戚国华诉被告
周剑木、夏文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4 民
初 31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775号

赵林声：本院受理原告汪淑华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5）杭江商初字第177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975号

沈玉林、沈树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海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1975号民事判
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197号

沈文贵、宋永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海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219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6124期

浙江销售2821278元，返奖额1584231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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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6124期 投注总额：6513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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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192.3330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6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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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省中11注二等奖（宁波6注，温州4注，台州1
注）。奖池累计9.0322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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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淳

安县姜家镇黄村桥村豸山脚自然村46号洪米建家认
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
童，将被依法安置。 淳安县民政局

2016年5月12日

某女婴，2009年10月20日出生，2009年10
月20日晚上21时30分左右发现被遗弃在淳安
县姜家镇黄村桥村豸山脚自然村46号家门口，
当时身穿一条红裙，随身有一张出生日期字条
和一把稻草。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
公司拟对绍兴县盛夏纺织品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
（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
为4786.86万元。债务人位于绍兴市，该债权
由绍兴县江桥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绍兴县津越
纱业有限公司、夏华君、张玲丽、夏幼燕、陈红
儿提供担保（以柯桥金柯桥大道 1255 号财富
大厦2201-2203，2208-2209室设置抵押）。其
他相关情况:无。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符合国
家相关法律规定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
应具备良好的财务和诚信情况等条件 ，但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
系。

联 系 人：陈发加
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电子邮件：chenfajia@cindamc.com.cn 。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

大厦B座11-12层 。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
邮件地址 lexunping@cindamc.com.cn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何旭荣、义乌市明泰塑钢建材有限公司、金华市
华力啤酒有限公司、何钊、王鹤珍、楼永亮、楼巍：

2013年5月1日，本人与你们签订了最高借
款金额为本金伍仟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本人
系出借方，何旭荣为借款方，其余人为担保方。
各方约定其余人为何旭荣向本人在2013年5月1
日至2014年12月30日期间形成的借款本金、利
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现何旭荣在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12月
30 日期间向本人借款，至 2016 年 5 月 10 日止尚
欠本息共计7852.3万元，现本人催促你们，在公
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向本人还款。

通知人 王芳
2016年5月12日

催款通知


